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藝術教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於音樂、美術、舞蹈及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指定

增設之其他類別藝術才能班。

第三條 國民小學自三年級起，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自一年級起，得申請

設立藝術才能班。

第四條 學校應依下列目標設立藝術才能班：

一、培育具有優異藝術才能之學生，施以專業性藝術教育，輔導其

適性發展，以培植多元之藝術專業人才。

二、增進前款學生具備藝術認知、展演、創作及鑑賞之能力，以涵

養學生美感情操，發展其健全人格。

第五條 設立藝術才能班之學校，除應符合各級各類公私立學校（班）設立之

規定外，應具備可提供各該類科教學之適當空間、設備及經費；其基

準，由本部定之。

第六條 學校申請設立藝術才能班時，應提出包括師資、課程、空間、設備及

經費等項目之具體設班計畫，報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設立。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核准學校設立藝術才能班前，應就學校提

出之設班計畫，聘請專家學者實地訪視，並審慎評估之。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設立當學年度藝術

才能班之班級數，應分別以其前一學年度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藝術才能

班總班級數為限。但經專業評估因教育資源分配及教育階段銜接必要，

得在該直轄市、縣（市）前一學年度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各該教育階段

總班級數百分之三範圍內，增設班級數。

自一百十學年度起六學年內，逐年調降藝術才能班每班學生人數，

在高級中等學校不得超過二十五人；在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不得超過

二十六人。

第七條 自一百十學年度起，藝術才能班每班學生人數，以十人以上為原則；

連續三年未達十人者，學校及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學校應向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交改善計畫，據以改善其辦

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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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將該校列為優先輔導之對象。

下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評估學校實

際狀況，其班級人數下限不受前項規定限制，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仍

應予以輔導：

一、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所定之偏遠地區學校。

二、非屬前款所定學校，經本部核定教育資源需要協助之學校。

第八條    具藝術才能學生，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各該藝術類科術科測驗表現優異，並具有藝術才能傑出表現之

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藝術類科競賽

表現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前項學生之鑑定，於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不得施以學科成

就測驗；於高級中等學校之甄選入學，並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

生辦法規定辦理。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組成具藝術才能學生之鑑定小組，辦理學

生入班鑑定事項；小組成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

合計不得超過半數，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具藝術才能學生鑑定基準、程序及招生簡章等事宜，由各該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學生轉學（班）程序應依藝術教育法

第十三條及藝術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九條 藝術才能班每班教師員額編制，在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每班應

置教師至少三人；國民小學，每班應置教師至少二人。

前項教師，每班至少一人應具備所任教班別之藝術專長合格教師資

格，並得優先聘任兼具資賦優異教育之合格教師。

設有藝術才能班之學校得依班級類別置召集人一人，由教師兼任，

綜理藝術才能班事務。

第十條 本部應定期會同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推估未來五年藝術才能班學生

及教師人數，以規劃合宜之班級學生人數及教師員額編制。

第十一條    藝術才能班之課程目標、學習重點、專長領域學習節數或學分

數、課程發展、教學實施、學習評量及其他相關事項，應依十二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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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

專長領域課程綱要辦理，並自一百零八學年度，依不同教育階段逐年

實施。

第十二條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聘請藝術教育專家學者，對

藝術才能班提供指導。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藝術才能班建立並實施課程評鑑機

制，以評估課程實施與相關推動措施成效，並作為課程規劃與整體教

學環境改善之重要依據。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將課程評鑑結果報本部備查。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就第二項課程評鑑，與依其他法規應實

施之學校評鑑，併同辦理。

第十三條 　藝術才能班之實施未符合本標準規定者，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下學年度藝術才能班時，應按當學年度該國

民小學、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班總班級數核減一班，並不得依第六條第

三項但書規定增班。

第十四條    一百零九學年度以前已設立之藝術才能班，其每班人數，得依本

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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